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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：為獎助本鄉優秀學生，捐贈基金者名義及金額(新台幣)如次：林　贍先生伍拾萬元、蔡穎宏先生貳拾萬元、賴萬川先生及夫人賴劉朝女士伍拾萬元、黃文裕先生陸拾萬元、林朝陽先生伍拾萬元、陳乾山先生及夫人陳蔡萍女士肆拾萬元、林新港先生壹拾萬元、劉國永先生壹拾萬元、林清池先生貳拾萬元及夫人林莊阿朱女士貳拾萬元、劉火炎先生參拾萬元、黃振福先生參萬元、黃連義先生伍拾萬元、旅北鄉親劉瀞臨女士壹拾萬元、法性寶林協會肆萬元、陳錫梧先生參拾萬元、凍頂茶葉協會鹿谷國際青商會合贈參拾萬元、林坤庚先生壹拾萬元、陳月德先生貳拾萬元、邱政彥先生壹拾萬元、林儀瑋女士捌萬元、蕭大村先生肆萬元、林明欽林陳銀賢伉儷貳拾萬元、劉經武劉黃碧賢伉儷壹拾萬元、黃清品先生貳萬元、林陳秀針女士壹萬元、臺南市詠善社會服務協會參萬元，合計新臺幣伍佰柒拾伍萬元整。
由本所定存於金融機構孳息作為獎學基金，茲參照有關規定及斟酌實際情形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：本獎學金設置基金管理委員會，置主任委員一人 (鄉長兼任)，委員由捐款家屬代表各一人、本鄉鄉民代表會主席、國中及國小校長、鄉教育會代表、鄉公所秘書、社會課長、財政課長、主計主任等組成之，負責管理及核發獎學金事宜，並設置幹事一名為處理獎學金之申請及發放事宜，由鄉公所社會課業務承辦人兼任，上列人員均為無給職。

第三條：本鄉鹿谷、瑞峰國民中學畢業設籍在本鄉達六個月以上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、中等學校及在本鄉國民小學就讀之優秀學生，符合左列標準並未享有公費者，得由學生或家長申請之，在職進修者不予申請。

            1. 大學院校(含四技、二技) 以本學年度高中、職應屆畢業生升學測驗成績達滿級分之百分

               之60為獎勵標準。

    　　    2．五專、高中、職以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學會考成績達4個B級分1個C級分以上，寫作
               成績達4級分以上，為獎勵標準。成績內含A級分，每一個A級分加發獎學金新台幣伍佰     
               元整，以此類推。上列成績不包含超額比序分數。      　　  

       　 　3．國中、國小由各校依分配名額初審後送委員會核定之。

　第四條：獎學金每學年發給乙次，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於期限內，向鄉公所社會課申請之，國民中、小學由各校受理申請，須附繳本申請書乙份(鄉公所印發)，戶籍資料、本年度學〈基〉測成績單及學生證。
第五條：獎學金名額、金額如左：

	類別
	名額
	金額(新台幣：元)
	備註

	大學院校(含四技、二技)
	十五名
	三，０００
	一、其名額均為本鄉境內國民中學畢業之學生為申請人
二、大學院校(含四技、二技) 以本學年度高中(職)應屆畢業生升學測驗成績達滿級分之百分之60者核發。
三、五專、高中、職以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升學會考成績達4個B級分1個C級分以上，寫作成績達4級分以上核發。成績內含A級分，每一個A級分加發獎學金新台幣伍佰元整，以此類推。上列成績不包含超額比序分數。 

	五專
	二十五名
	二，０００
	

	高中(職)
	
	
	

	國民中學
	二十名
	一，０００
	本鄉各中學二至三年級學生，總平均達80分以上（每班一名，每班學生10人以上得增加一名）

	就讀本鄉國中績優生
	不限
	三，０００
	小學畢業縣(市)長獎

	
	不限
	二，０００
	小學畢業議長獎

	
	不限
	一，０００
	小學畢業鄉(鎮、市、區)長、鄉(鎮、市)代表會主席獎學生

	國民小學
	七十五名
	六００
	本鄉各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，總平均達85分以上(每班一名，每班學生15人以上得增加一名)


　          備註：獎學基金不足部份由鄉公所編列預算支付。

第六條：１．獎學金之發給以學、基測、推甄或會考成績高低核定之，同分以國文、再同分以英文成績
            為準。
  　　　  ２．為獎勵低收入戶及身障優秀學生，成績須符合本辦法第三條規定，名額不限，申請時須加附證明文件，發給金額為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之二倍，家境貧困之優秀學生另定助學金辦法。

　第七條：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(109年9月3日修定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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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品學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

	申 請 類 別
	 大學（四技、二技）    《應屆畢業生為限》        

	入學年月
	    年  月
	住
址
	鹿谷鄉         村        路街巷   段     號

	申

請

人
	學生
	
	性

別
	
	出生

日期
	
	簽

章
	 

	
	家長
	
	電話
	
	
	

	
	
	
	行動
	
	
	

	國中就讀學校
	  eq \o(\s\up  9(囗鹿谷國中),\s\do  8(囗瑞峰國中))　第            屆畢業生

	現在就讀學校
	
	學制
	       年制        科系      年級

	是否低收入戶
	 囗是      囗否
	是否身障
	  囗是    囗否

	繳

交

證

件
	· 學、基測成績單

·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

· 學生證影本

□國中畢業證書
	學基

測

成

績
	總分
	
	國

文
	
	英

文
	
	數

學
	

	    此  致
鹿谷鄉獎學金管理委員會

	審核意見
	准予核發獎學金

新臺幣   仟   佰元整
	審簽

核

小

組章
	

	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109 年     10     月         日


＊附註：本表為大學（四技、二技）適用，請填妥欄內各項資料，否則以資料不完全退件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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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 請 類 別
	   五專、高中(職)     《應屆畢業生為限》        

	入學年月
	    年  月
	住
址
	鹿谷鄉         村        路街巷   段     號

	申

請

人
	學生
	
	性

別
	
	出生

日期
	
	簽

章
	 

	
	家長
	
	電話
	
	
	

	
	
	
	行動
	
	
	

	國中就讀學校
	  eq \o(\s\up  9(囗鹿谷國中),\s\do  8(囗瑞峰國中))　第            屆畢業生

	現在就讀學校
	
	學制
	       年制        科系      年級

	是否低收入戶
	 囗是      囗否
	是否身障
	  囗是    囗否

	繳

交

證

件
	· 會考成績單

·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

· 學生證影本

□國中畢業證書
	會

考

成

績
	總分
	   A
   B

   C

寫作:


	國

文
	
	數

學
	
	自

然
	

	
	· 
	
	
	
	英

文
	
	社

會
	
	寫

作
	

	    此  致
鹿谷鄉獎學金管理委員會

	審核意見
	准予核發獎學金

新臺幣   仟   佰元整
	審簽

核

小

組章
	

	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109年     10     月         日


      ＊附註：本表為五專、高中(職)適用，請填妥欄內各項資料，否則以資料不完全退件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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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學　　校　　名　　稱
	

	學生姓名
	年級
	成績
	導師簽章

	(學生姓名請以電腦打字)
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初審意見
	承辦人   主　任       校   長 


	審核 意 見
	承辦人   社會課長    秘   書    主任委員

准予核發獎學金每名新台幣  仟   佰   元整 

合計    人，新臺幣   仟   佰元整
　　　

	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109  年  10   月         日


· 附註：本表為國民中、小學適用，請填妥欄內各項資料，否則以資料不完全退件處理。
